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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筹款兴学的议题重现
———以河南中小学教育经费收入管理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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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经费的筹措是教育经费管理的首要环节，也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民国时期，河

南在学校教育经费短绌而处于“停办则不可，进行则不 能”的 严 峻 形 势 下，采 取 积 极 的 政 策 措 施 尽 力 筹 措 经 费 保 障

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同时也遭遇到一些消极因素的阻碍。在积极、消极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民国时期河南筹款

兴学走出了一段马鞍型的发展曲线，并为今人窥斑见豹观察近代中国教育经费管理和学校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

了区域研究的个案与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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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以筹款为急。”①教育经费的筹措是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晚清政府及官商绅民在

兴办现代学校教育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新式学堂这一效仿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舶来事物，比之于官学、书

院、塾学等中国传统教育机构，不仅在教育目标、教育理念、科目与课程设置、教员知识结构与学养要求等方

面迥然不同，对教育经费的需求亦巨且依赖性更强，“立一学堂则开办有费，常年又有费”②，“增建校舍，推广

学额，添聘教员”，在莫不花钱而且“需款甚钜”③，并由此走上积极筹措和愈益重视学校教育经费管理之路。
迨至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既要多头并进，推动学堂、实业、警察等各项建设，却又库储空虚、财政支

绌。筹措教育款产为发展新式学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由是成为政府及官绅商民颇感困难却又亟须解决的

问题。另外，教育经费的筹措与管理，关系政府、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多方切身利益，往往造成涉事各方明争

暗斗的利益博弈格局，是考验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之试金石，其中蕴含的经验教训具有鉴往开

来的意义。故此，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经费的筹措和管理持续进行探讨并不断有新成果发表④。
总体上看，研究视点较为零散，而且无论立足全国大局宏观探讨，抑或具体考察各地各类各级学校经费筹措

和管理的区域研究与个案剖析，大多皆聚焦亦局限于从消极的角度，侧重探析教育经费紧缺及其后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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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筹措困难及其原因等，对当时政府及官绅商民设法筹款兴学的积极作用论述深度不够，研究略显薄弱。
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以民国时期河南为例略作论述，不当之处祈望识者指正。

一

民国初年，河南各地“风气渐开，学校进行，较为顺利”①。据统计，１９１２年，河南全省共有小学４６０６所，
在校小学生１１１２５９人，小学教职员１０９１５人；１９１６年，小学增至９０６５所，在校小学生２４０４３０人，小学教职

员２０５６５人；１９２８年，小学再增至９６８７所，在校小学生２９０２７２人②。普通初级中学，１９１２年，全省共有１８所

（其中省立１５所，县立２所，私立１所）；１９２７年，增至３７所（其中省立１５所，县立８所，私立１４所）③。中小

学教育的发展，教职员与学生人数的增加，客观上要求学校教育经费同步增长。为此，河南地方政府与官绅

商民因袭清末筹款兴学成规，积极采取措施筹集教育款产，尽力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经费支持。
（一）分级办学，就地筹款。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强调“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认为若由

政府包揽筹款兴学事务而地方官绅商民不承担发展地方教育责任，势将形成“欲立一校，动需国帑”的局面，
并滋生地方办学铺张浪费“不知爱惜”，学生家庭“视子弟之就学与否漠不相涉”和“子弟就学亦不知所以自效

于国家”等情弊，最终造成“国家虽糜亿万之金钱”而“教育终无良果”。于是，沿袭清末新政“分级办学，就地

筹款”旧规，明确规定：凡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育经费底款，皆划归省级教育经费范畴。即省立各中等学校教育

经费之不足部分，由省库拨款补充；原各州县协办省立中等学校（郡城中学）的款项，因“府”这一行政建置的

取消而停解。凡小学教育经费及底款，均划归县教育经费范畴，由县政府和县学务机关负责筹措。私立学校

的办学经费，由民间自筹而政府酌情补助，“庶人知兴学为地方之责任”而“学款亦不至漫无着落”④。由此形

成县及乡镇“各学堂经费”“由所在地学董自筹自用”⑤，“各校私有之不动产，则由各校自管”⑥的局面。
（二）设法扩充县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民国初年，河南各地遵照北洋政府的指令，裁撤前清州县儒学，将

原州县儒学田产拨归县教育经费，“河南各县有此项收入者，居大多数”。１９１５年冬，河南省参议会鉴于各县

教育经费缺乏稳定保障而影响学校教育发展，遂议决《河南各县教育款产规划案》送省署查照执行。其主要

内容是：契税项下附征教育费４％；田赋项下附征教育费每丁银一两增收０．２元（丁银一两约合２０元）；原有

学田课租及一些地方特种捐税，均划归县教育经费范畴⑦。这些政策措施，实际上是把清末新政期间河南一

些州县筹款兴学时自主实行的地丁附加、教育捐税及捐税附征等办法公开化，并在全省范围推广。虽然看似

套路陈旧，但施行后对河南各县保障县教育经费及其收入来源不无裨益。
（三）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抵制对教育经费的挤占挪用。袁世凯病逝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各派军阀政

争激烈。河南军政当局亦穷兵黩武，大肆挤占、挪用教育经费以扩充军费，由此造成“教育经费愈形支绌。省

立各学校无不积欠累累。各县教育机关亦皆作辍靡常”、“省立各学校以经费积欠过巨，无法进行”⑧、“教职

员不能维持生活”的学校教育发展严重困难局势。河南省学校联合会、省教职员联合会于是牵头，带领教育

界开展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最终促使当局指定以全省买当契税收入作为省教育经费专款，河南省立各校教育

经费由此逐渐充裕，“预算年有增加”⑨。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河南于１９１６年、１９２２年先后设立省、县两级教育款产管（经）理处，是国内较早实现

教育款产经营管理独立的省份瑏瑠。江西省教育厅长途经开封时，“曾借抄原案作参考”瑏瑡。由此可见，河南是

当时国内较早实现教育经费完全独立的省份，并为其他省区推动教育经费独立起到探路先行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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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当局对清末新政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筹款兴学之道亦因亦革，采取积极的政

策措施，加大力度筹措教育经费，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提供经费保障与支持。
（一）大规模施行庙产兴学。清末新政期间，河南遵照朝廷旨意，“提庙产以办教育”。１９０９年，河南提学

司“令各县抽提庙产什二三充学校经费”①，并责成地方官绅“清查不在祀典之庙产，妥察情形，酌量提充本地

学款”。据说效果不错。“各属学堂赖以补助者，亦良多”②。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冯玉祥于１９２２年任河南督

军时，亦“通令各县将庙产一律收归教育款产”，河南各县“教款收入”因此“略 有 增 加”③。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时

期，河南省政府于１９２８年１月饬令河南各县实施庙产兴学④。与清末新政时期相比，民国时期河南庙产兴

学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对佛寺道观等宗教场所及其财产冲击甚大。在庙产兴学中，“因拆废淫祠，毁及

古代建筑或铜铸雕刻等佛像，以至掘墓裂碑、伐古树者，亦颇有所闻”，“各地方寺庙几于完全破产”。大相国

寺、少林寺、白马寺等佛教名刹亦未能幸免⑤。二是征收范围广泛。实施庙产兴学进程中，不仅将各地寺庙

宫观、民间祠祀等宗教场所及资产征用办学；神火社、关帝社、白衣社等会社的公积金，亦由校董会斟酌情形，
以一部或全部充作学校基金；各地民众祭祖社之公款或家庙祭田等，由校董会商请捐出一部分，充作学校基

金⑥。从地方志记载看，庙产兴学在充裕县教育经费和发展乡村小学教育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如林县，
全县初级小学从１９２６年的４２所增至１９２９年的９０余所，“所需经费，大半皆基本庙产”⑦。许昌县，全县１４０
余处国民小学，“借用寺庙为校舍者居多”⑧。扶沟县，“民国年间，全县中小学二百多所全部利用庙宇、祠堂、
书院等作校址，新建校舍很少”⑨。

（二）加强有利于学校教育经费收入的捐税征收。一是全面推行地丁附加教育费。１９２８年７月，河南省

教育厅召开全省县教育局长会议决定，从１９２９年起，每丁银一两得附加教育费二角至八角，并呈准省府通令

全省各地“按地方情形酌定征收”瑏瑠。如宝丰县，１９２８年底始按每两丁银征收附加教育费六角，１９３２年地丁

附加教育收入５８２１元，占该县教育经费总收入１８４１１元的３１．６％瑏瑡。泌阳县，１９２８年执行庙产兴学通令和

开征地丁附加教育费，“教育经费始有钜量增加”。迨至１９３４年，该县地丁附加教育费收入为７２００元，占县

教育经费总收入３０８９４元的２３．３％瑏瑢。地丁附加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河南各县“教费中数目较钜而具有普遍

性者”瑏瑣。二是增征教育捐税或捐税附加教育费。１９３０年７月，河南省教育厅举行全省教育会议，通过了教

育地亩捐、教育特产捐、教育商捐以及房捐、牙税捐等扩充县教育经费的决议案，为各县增征教育捐税或捐税

附加教育费提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依据。同时还规定，契税附加教育经费，以不得超过正税一半为原

则，凡无契税附加或有契税附加而不及正税一半的县份，“均得呈准加足”瑏瑤。通过实施增征教育捐税或捐税

附加教育费，极大地扩充了河南县教育经费收入来源渠道，促进了县教育经费收入增长。
（三）加大对私立学校和乡村小学办学经费的资助力度。清末民初，河南当局即对办学已有成绩但教育

经费困难的私立中小学堂“设 法 补 助”瑏瑥，但 总 额 较 少。如１９２２年 和１９２３年，河 南 分 别 补 助 私 立 学 校 经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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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元和７７２７元，在当年河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额１６２３２４４元和１９１３４８０元中所占份额甚微①。南

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提出对边远贫瘠或有特殊情形的地区教育文化经费，可由中央政府从国库拨款补助。并

以拨发补助费的形式奖助私立学校发展。遵照中央政府指令，河南省教育厅每年抽拨１０万元以上教育经

费，对各地私立学校分别优良定为五等，给予１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的常年补助费；对办学优异的私立学校，分别

五等，给以４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一次性补助②，从而形成私立学校教育经费收入来源自筹公助的格局③。
通过实行上述筹款兴学政策措施，河南各县及乡镇的教育经费有较大幅度增长。各县教育经费，“有在

三四万元以上者，亦有达十万元以上者，其不及万元者，居极少数”，“至于各县区乡镇或坊里所有之教育经

费，其总数有超过县款数倍者，亦间有少于县款者”④。如商丘县，“（民国）十五年，丁银每两附加教育款一千

文，经费增至八千元。民国十七年每丁银一两，又增一串（千）文，并收庙田百余顷，经费增至二万八千元。十

九年丁银附捐，每两改收五角，又加绠捐二千元，计有经费三万六千元”⑤。巩县小学教育经费，“在民国十六

年以前，每年收入约三万元。……二十年至今，乡村小学，逐渐复兴，每年收入约四五万元”⑥。另据档案记

载，１９４０年，新野县政府具文呈报，该县教育局在局长张德芝督率下，加 大 力 度 清 理 学 田，共 清 理 增 加 学 田

１５００余亩，年增学款１３５００余元，“教师待遇藉以提高，小学数目因以增加，收效实大”。１９４２年，河南省制颁

《国民教育实施计划》，规划于当年增设中心学校４１４所，“并将原有之乡村小学、区立县立村立保立各类小

学，一律改为国民小学”，共计改立５９９６校，新设２９３３校，“所需经费，并由省县分担宽筹，列入省县地方预

算”⑦。由此可见，即使在抗战时期，河南地方教育机关还在设法开辟财源，为发展学校教育提供经费保障。

三

民国时期，在革故鼎新促使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河南地方当局及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采

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强公立中小学教 育 经 费 收 入 的 集 中 统 一 管 理。１９２９年２月，河 南 省 教 育 厅 颁 发《教 款 集 中 办

法》，饬令省立各学校将原有校产基金税捐等，一律清点移交省教育款产经理处经管，并限月内“据实报厅咨

转管理处核办”。此后由省教育厅转咨教育款产经理处根据学校所核定之级别及经费支用标准，定期拨发经

费以供学校开支⑧。河南各县立中小学校教育款产，亦由县教育行政机构或县教育款产经理处统一经管，在

实行时间上或早或晚，并不整齐划一。较早者如扶沟县，“清光绪三十一年，创设高等小学堂，学田课租即由

学堂管理。宣统三年，创设乙种蚕桑学校，始收戏捐为该校专款。迨公款局成立，学田课租及戏捐，均移交公

款局管理。民国六年，教育款产处成立，学田课租及戏捐始归款产处经理”⑨。南阳县，“（民国）九年三月，呈

准划一学款，令县立各校将其直接收入、各项基金及捐款，一律收归教育款产经理处经管，平均分配”瑏瑠。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河南省教育厅颁布《河南各县教育经费清理委员会规程》后，各县立中小学校原有之款产

即陆续移交县教育局或县教育款产经理处经管，并按照县学款支用办法和县立、区立学校经费与临时费支给

标准，由县教育局或县教育款产经理处定期拨发经费以供学校开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河南县级教育经费

预算中，即有初级中学、简易师范、乙种或初级实业学校、完全小学、国民学校等会计科目瑏瑡。
（二）清理整顿县教育款产经管所存在之积弊。一是要求各学校将学田课租移交教育款产管理处经管。

民国初年，河南各县陆续将学田移充学校经费，然因各校教职员人少或忙于教务而无专人负责学田课租事

宜，由此造成学田包佃、租金滞交拖欠等情弊，影响学校教育经费收支。河南教育款产管理处成立后，即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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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移交学田课租。教育款产管理处接收后，利用当年春季省教育厅派人赴各县视察学务时机，将所接收之

学田勘丈清理，议定课租，分立租约，交县契税局保存。到麦秋两季，由县契税局代征代解。二是整顿契税征

收。１９２８年９月，河南省教育厅呈准省府批准，撤销各县契纸发行所，俾以统一各县契税征收事权。嗣后又

举办契税员训练班，对学员进行为期３个月的契税征收培训，结业后分派各县清查契税征收。经过整顿，河

南省教育契税收入由此前岁收６０万元增至２００万元，到全面抗战前夕又增至３００万元①。三是禁止学田包

佃。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河南省教育厅针对各县学田多被地方豪绅把持包办，致使教育经费收入和佃农利益两方

均受损害的情弊，通令各县教育局严禁学田包佃，改由农民直租，俾收学田课租对地方教育经费“颇有增益”
之效果②。

（三）开展学校办学情况摸底调查研究。１９３０年，河南省教育厅为明了全省各地学校现况，特别制作学

龄儿童、乡镇经济、地方师资等调查表，“分发各县教 育 局 遵 照 办 理”，进 行 教 育 情 况 的 摸 底 调 查③。与 此 同

时，省督学在赴各县视察学务时也注意了解学校状况。从《民国十九年河南教育年鉴》、省督学视察各县学务

报告和民国时期河南各县地方志教育篇等历史文献的记载看，这一时期河南省、县两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关

对河南各地学校特别是乡村初级小学、国民学校及县公立、私立各中小学校的办学情况，如办学规模（有多少

班级、教职员和学生人数）、经费数额及主要来源、教学设施（校园、教室、运动场地等）、学校历史沿革等，已有

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掌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对私立学校、乡村初级小

学办学情形了解肤浅甚至不甚了了的状态，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河南中小学教育发展规划和推进筹款兴学，提
供了比较切实、可靠的调查研究依据，奠定了资料信息的坚实基础。

四

民国时期河南各级政府在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筹款兴学过程中，亦遭遇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或障碍。
“如庙产办学之令甫下，而各地方有借口军事将庙产入官产交价开销，虽经教育厅通令禁止，而投机豪绅复勾

结庙僧以贱价收买其田亩，且倒填月日于契纸以掩其迹者甚多。逆产全办教育之议由厅呈准，实则除彰德高

级中（学）者，学（衍字）月拨二千元外，悉归军政机关支配。至于查抄匪产则由逆产清理处随时处分。各地方

营田历经列入官产标卖，所余无几。”④透过历史表象，就其荦荦大端而言，主要有以下三股力量在消极影响

和阻碍民国河南筹款兴学的积极努力及成效：
（一）军事对教育经费的强行挤占和粗暴挪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到

地方，主政者大都崛起于行伍，兼有军人和政客双重身份。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社会环境，每当筹措教款

与扩张军费不可兼得时，主政者即毫不迟疑地腾挪挤占教育经费而用于军费开支。时人回顾：“辛亥革命后，
北洋军阀跋扈专横，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军费浩繁，土匪遍地，以致地方糜烂，政务废弛，教育破产。”“赵倜任

河南督军兼省长时，为扩大势力，巩固地盘，就收编土匪，扩充军队。河南的田赋和税收都用在军费方面，各

学校会计虽然终日在财政机关坐催索讨，往往是一文不给。教款困难，已达极点。”１９２２年，冯玉祥接替赵倜

任河南督军，一方面强调“振兴教育，必须经费充足”，并相继推出庙产兴学、划全省契税收入为教育专款、明

令禁止各级政府任意挪用教款、将没收赵倜的部分财产拨充教育经费等有利筹款兴学的政策措施；但另一方

面，冯自己亦大肆招兵买马，锐意扩张军力，故对河南教育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并不满意，只是碍于曹锟、吴

佩孚等直系巨头明确表态支持设立教育基金，才“不再持异议”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河南各地挪用教育经

费以充军事费用的风气仍未遏制。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０年间，河南“各地驻军多不明教款独立真象”，“各地驻军

仍有强提税款，甚至驱逐局长，强接局务，横加干涉的情况”。１９３０年，万选才任河南省主席，省府秘书长李

小兰仗恃武力和权势，将开封契税局夺走并“迫令该局恢复扣支办法”，又“利用驻军势力，强迫接收了沁阳契

税局”⑥。面对军队嚣张跋扈及对河南地方教款的挤占挪用，时人感叹道：“军事倥偬，改费所入，往往挪移以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荣典岑，胡禹山，关超万：《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第８２－８３页。

詹纶章：《解放前河南地方教育经费概况（１９１５－１９４８）》，《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第８０、８８页。

马固生：《河南各县初等教育与义务教育概况》，《河南教育月刊》，１９３１年第三卷第一期。
《（民国十八年）河南新志》，第４４１页。

荣典岑，胡禹山，关超万：《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河 南 教 育 资 料 汇 编（民 国 部 分）》，第８０－８２页；鲁 玲：《冯 玉 祥 与 河 南 的 文 化 教

育》，《兰台世界》，２０１１年第２６期。

吴益曾：《河南教育专款纪略》，荣典岑，胡禹山，关超万：《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民国部分）》，第９４、８３页。



供军储，……莘莘学子，失教日多。”①“战争迭起，使河南教育，直接间接蒙受莫大之损失！”②

（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筹款兴学的消极应付或强烈抵制。筹款兴学作为一种教育经济活动，其实

质是要求扩张教育部门的经济收入和利益边界。在２０世纪上半叶河南省这一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财富与

财政收入总量有限的情势下，增长教育经费，即意味着其他行业、部门经济收入减少，势必触动、损害其他行

业部门的利益，并由此招致或明或暗的阻挠、抵制。例如，省财政税收系统对教育经费独立和教款收入增长

进行干预，“因而惹起许多纠葛”③。１９３０年３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全国，要求各县地方各种经费收支统

归县财务局征管，以统一县级财政经管。河南省教育厅以河南各县教育经费向由县教育局独立经管，对地方

教育经费亦颇有保障为由，呈准省府“仍照旧办理，以免纠纷而利教育”④。同年１２月，河南省财政厅下令统

一全省随粮附加征收标准，规定每丁银一两附加教育费以六角为限，凡超过六角者一律减至六角。执行这一

规定的县份，均感县教育经费收支拮据，遂由各县呈请省府及财政厅准许，凡教育经费不敷使用的县份，可另

增收地亩捐以为补助⑤。次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废除苛捐杂税，省财政厅以河南各县教育捐税多属苛杂要

求废止。“当时财教双方，颇有争执。”嗣后由教育厅选择“迹近苛细而收入不多者，予以蠲免”而罢息争端⑥。
这一时期，河南财税系统与教育界围绕教育经费收入的矛盾争执，既有贯彻执行国民政府统一财政收支经

管、废除苛杂捐税等政策的现实要求，或许亦不乏眼红教育界因争取到教育经费独立“契税收入，日益畅旺”，
觉得财税部门利益受损而“时时图谋将契税收回”⑦的心理因素作祟。

又如，县及乡镇基层政权对教育经费的筹措与经管亦消极应付或干脆抵制。民国时期，县乡作为基层政

权，所掌控的财税资源有限，而上司饬令督催办理的事务却太多。学校、实业、警政……，在需款，根本“无法

支应”。花钱多却很难立见成效的学校教育因而遭受忽视，县政府往往对筹款兴学“敷衍而已”，甚至“不事提

倡反加摧残”⑧。因此缘故，河南省教育款产管理处成立后，“很长时间，各县县长不接受它的命令，理由是县

长为经过铨叙的荐任官，而教育款产处长是地方团体推选的。处内遇有公文，得转托教育厅叙稿，以省政府

名义行之”⑨。在婉拒执行 省 教 育 厅 下 发 文 件 的 同 时，对 省 厅 派 往 各 县 的 教 育 款 产 会 计 人 员 也 予 以 抵 制。

１９３７年春，河南省教育厅所培训的各县教育款产经理处会计员结业分配时，即有学员被所拟分配去的县份

抵制。如汜水县教育局长吴尚志呈文省厅，反映该县保送受训的会计员司培川“对于款项出纳立账诸多非

宜，且学识较差，恐难胜任”。姑且不论其反映问题是否属实，设若司氏如此不堪造就，则该县教育局当初为

何保送他赴省参加培训？更有甚者，省府委派学员陈其浽赴汝南县接替同学赵鸿筹（被派转任正阳县教育款

产会计员）担任县教育款产会计员，第八区专员兼汝南县长陈伯嘉即电呈省府，声称陈“不明办事手续，且性

情桀骜不驯，人地不宜，拟请免职”。汝南县多所中小学校校长亦联名呈请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要求将赵鸿

筹调回本县任教育款产会计员。最终，省府同意了汝南县的呈请，转饬教育厅核准即调赵回汝南县任职瑏瑠。
（三）教育系统内部人员蚕食、侵吞和贪污教育经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制颁法规

政策，就教育经费的筹措、管理、使用、稽核等进行严格的制度规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河南教育界

一些人在筹款兴学及管理、使用教育经费中，不同程度地违规违纪，以浮冒滥支、挤占挪用、侵吞贪污等方式，
挪用、蚕食、侵吞教款。一是教育行政官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侵吞教款。直接侵蚀教育款产方面，民国初

年，实行学田包佃，有些县的教育行政官员便参与包佃集团“从中染指”，“豫南某些县份学田较多，为教育局

肥缺之所在。局长更替，如在收租时期，前任尝向后任勒索，以资取偿，否则接收不利，甚或施以阴谋，鼓动教

界掀起风潮”瑏瑡。浮冒滥支教育经费方面，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河南省教育厅通令河南各县转饬县教育局，“按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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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岁入岁出预算，呈厅察核。惟各县教育局，对于教育经费预算之规定及执行，多不认真，甚或视同具文，任

意变更，额外开支，致令经费紊乱，不可收拾”①。如广武县教育局，“收支预算与实际收支不敷甚钜，自二十

二年起，收支相抵，年约 亏 洋 六 十 余 元”②。偃 师 县 教 育 局 系 三 等 局，按 规 定，常 年 应 支 教 育 行 政 费 为２９４０
元，但实际年支教育行政费３８２０元，年超支８８０元，总计亏损１９８９１元③。二是乡村负责教育款产筹措经管

的基层干部任意开支教育经费或侵吞教育经费。如广武县，“乡村小学经费，多存于保长之手，常有被挪用情

事，致影响乡村小学进行”④。偃师县区、乡教育经费系地方自筹自支，“故教款之收入，率多各自为政，任意

支配。学校经费未能完全用于学校进行”。三是学校校长、校董将校产视为私产，“究竟年收若干，支出几何，
或盈或绌，向不公布。狡黠者任意典当，中饱私囊”，甚至引起教育经费收支讼争，搞得民怨沸腾⑤。为此，河

南省教育厅１９２９年的一份通令严厉指责说，这些人“借办学为名，将公款浮滥支销，侵吞肥己，即或省教育行

政机关有所令商，亦只成一纸空文，毫无裨益。故日日昌言教育，而成效无闻。遂令一般民众于教育顿失信

仰，信仰既失，希望乃绝……教育人员，安辞其咎”⑥。教育系统内部人员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不但自毁学校

教书育人形象，亦势必影响教款筹措，给其时河南地方筹款兴学造成或隐或显的消极负面影响。
教育经费的筹措经管事关教育事业发展，大而言之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就地区而言，亦对区域文

教昌盛、人才培育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甚巨。而综括上述可见，民国时期河南在筹款兴学方面，既数

措并举、多管齐下，采取积极有为之政策措施，努力筹集款产以推进新式教育发展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但
同时也存在受到方方面面阻挠而进展曲折顿挫的一面。正是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下，２０世

纪上半叶河南的教育经费管理和学校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走出了一段马鞍型的发展轨迹，在为之后河南

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亦为今人留下值得深刻省思的历史教训。质言之，这启示我们：学校

教育的健康发展与教育经费的切实保障，只有在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国泰民安盛世才有望实现，
而在民国时期兵灾战祸连绵、社会动荡不已、经济社会凋敝的时空条件下则只能是虚幻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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